
 

  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提供文化藝術事務使用 

優惠辦法總說明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於一百十年五月十九日

公布施行，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明文規定，文化藝術工作者或事業辦理文

化藝術事務，需用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得由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

業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其租金得予優惠或減免。同條第二項規定，公有或

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提供文化藝術事務使用之出租方式、租期及租金優惠

或減免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財政部、國營事業主管機關及地

方主管機關定之。爰依上開規定，訂定「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提供文

化藝術事務使用優惠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共計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適用規定。（第二條） 

三、本辦法之不動產適用範圍。（第三條） 

四、本辦法之承租對象適用範圍。（第四條） 

五、本辦法之出租方式及租期規定。（第五條） 

六、逕予出租之申請及審查程序規定。（第六條） 

七、租金優惠計算方式。（第七條） 

八、租金減免計算方式。（第八條） 

九、租金優惠或減免不得重複規定。（第九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條） 

  



 

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提供文化藝術事務使用

優惠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揭櫫訂定本辦法之依據。 

第二條 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提

供文化藝術事務使用之出租方式、租期

及租金優惠或減免等事項，依本辦法之

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

法令之規定。 

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出租其所有不

動產，目前已有相關規定，本辦法僅就該

不動產提供文化藝術事務使用之出租方

式（含標租及逕予出租條件）、租期及租金

優惠或減免等事項訂定；又現行是類不動

產出租之依據，主要有國有財產法第二十

八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國有公

用不動產收益原則(含各管理機關另定不

動產受益作業規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出租管理辦法與各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

令，以及國營事業依各該公司出租規定等

規範，本辦法未規定者，仍由租賃雙方依

相關規定執行。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之不動產，為依法可

供從事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各款事務

使用之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 

一、明定本辦法適用之不動產範圍。 

二、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文化藝

術工作者或事業辦理文化藝術事務，

需用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得

由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以出租

方式提供使用。其中有關公有土地部

分，依土地法第四條規定，應包含國

有、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之

土地。 

三、至國營事業土地部分，依國營事業管

理法第三條定義，應包含政府獨資經

營、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

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依公司法之規定

，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

超過百分之五十國營事業所有之土

地。惟現況係以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

會所屬事業(例如：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與文化藝術較有關聯。 

第四條 本辦法適用之承租對象，為本條 明定本辦法適用之承租對象適用範圍。 



 

例第三條第三項之文化藝術事業或工

作者。  

第五條 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提供

文化藝術事務使用不動產之出租，於符

合文化藝術政策或需要下，得以公開標

租方式辦理。但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得

逕予出租： 

一、為配合國家文化發展計畫或地方文

化發展計畫。 

二、為適應中央或地方政府之施政計畫

或重要政策之需要。 

第一項不動產得給予五年以上二

十年以下之租期。但公產管理機關或國

營事業所訂之租期條件較優惠者，得從

其規定。 

第一項逕予出租不動產之租金，依

各公產管理法令或國營事業規定之租

金基準計收；公開標租之租金底價，依

各公產管理法令逕予出租之年租金或

國營事業規定辦理。 

第一項不動產之公開標租程序及

管理措施，依各公產管理法令或國營事

業規定辦理。 

一、為擴大公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等

公共空間提供作為文化藝術使用，本

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明定排除國有

財產法第四十三條及地方政府公產

管理法令等相關出租方式之限制，經

參考現行公有不動產常見出租方式，

明定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提供

文化藝術事務使用不動產之出租，於

符合文化藝術政策或需要下，得以公

開標租方式辦理。 

二、有關出租方式，參考「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經管公用不動產出租及利

用作業要點」第四點、「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第四點，以標租為原則

；至於逕予出租部分，依本條例第二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條

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爰明定申請出租案件經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配合國

家文化發展計畫或地方文化發展計

畫，以及為適應中央或地方政府之施

政計畫或重要政策之需要情形下，得

逕予出租。 

三、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非公

用財產類不動產之租期，建築改良物

為五年以下，建築基地為二十年以下

，其他土地為六年至十年，受限於租

期限制，文化空間難以長期、穩定的

使用，軟硬體資源也不利於投入，爰

本條例第十八條明定排除前揭限制，

提供適用本辦法之不動產，除承租人

考量自身因素或僅有短期使用需求

外，得給予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之租

期，爰為本條第二項規定。 

四、現行公產管理法令如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出租管理辦法等訂有續租規定，其



 

租期可能逾二十年，相較本辦法租期

最多二十年更具優惠；蓋本辦法所定

之租期係為確保其經營穩定而訂定，

倘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其合併

續約之約期較本辦法更具優惠者，對

承租者更有利，故得從其規定。 

五、依本辦法辦理出租案件(包含逕予出

租及標租)之年租金計算基準，係參

考「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

」第八、九、二十八條訂定，依照各

該公產管理法令（含中央及地方公產

管理法令）或國營事業規定辦理。 

六、前揭不動產之出租程序及管理措施，

仍須依照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

管理法令或國營事業規定辦理出租

事宜。 

第六條 文化藝術工作者或事業辦理文

化藝術事務，需以逕予出租方式使用公

有或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者，於符合第

五條規定情形下，應備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承租

使用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登記或設立證明或身分證明

文件。 

三、承租使用計畫書： 

(一)申請人相關實績及執行能力之說

明。 

(二)承租不動產位置、面積及範圍。 

(三)計畫構想，須含文化藝術政策及

產業分析、預計使用項目、營運模

式、承租期間，及徵詢擬承租不動

產之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意

見。 

(四)財務及經營管理。 

(五)土地使用符合相關法令之切結書

。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受理審查前項申請逕予出租案件，應邀

集申請承租不動產之公產管理機關或

國營事業等召開審查會議處理，於六個

一、明定文化藝術工作者或事業為辦理文

化藝術事務，擬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

申請以逕予出租方式使用公有或國

營事業所有不動產之程序規定。 

二、有關逕予出租申請案件之審查、展延

、變更及撤銷或廢止程序，以及應備

具文件及承租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事

項，參考「文化部受理依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第二十二條所需公有非公

用不動產申請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經濟部受理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二十二條所需公有非公用不動產

申請核定案件審查作業要點」訂之，

並明定申請人向主管機關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提出承租使用申請前，應

先徵詢擬承租不動產之公產管理機

關或國營事業意見。 

三、明定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

理審查逕予出租申請案件時，應邀集

申請承租不動產之公產管理機關或

國營事業等召開審查會議處理，以避

免核發逕予出租許可後始發現有無

法出租之情事。 

四、有關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本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



 

月內將核定或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申

請人應於計畫核定後一年內向公產管

理機關或國營事業申請不動產逕予出

租；其有展延需要，申請人得敘明理由

於屆滿前向原核定單位申請展延，展延

以一次為限，期間最長不超過一年。後

續之承租行為、地權、地用等，仍應由

各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依法定權

責辦理。 

經核定之承租使用計畫，如有變更

者，應送原核定機關審查同意；計畫核

定後，如有發現提供文件、資料不實或

違反承租使用計畫等情事，得由原核定

機關逕行撤銷或廢止，並通知各該公產

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另為適法處理或

終止租約。 

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七條 依本辦法提供文化藝術事務使

用不動產，以逕予出租或公開標租提供

者，得分別按各公產管理法令或國營事

業規定之逕予出租或標租年租金額百

分之六十計收租金。但不得低於土地及

建築改良物當期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

及房屋稅合計金額。 

一、為落實將公有空間優先提供文化藝術

工作者及事業作為文化活動使用之

目的，明定依本辦法提供文化藝術事

務使用不動產之租金優惠規定。 

二、有關租金優惠成數，考量承租者的租

金負擔能力，參考「國有出租基地租

金率調整方案」第二點及「臺北市市

有非公用土地出租租金計收基準」第

五點規定非營利法人作事業目的使

用之租金得以六成計收訂之，惟因現

行依法出租案件之依據，主要包括依

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及國有

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含管理機關另

定不動產受益作業規定)、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地方政府公

產管理法令及國營事業相關規定等

各類租約（含標租及逕予出租），爰租

金優惠仍須以公產管理法令或國營

事業規定之逕予出租或標租年租金

額為前提，計算其租金優惠。 

第八條 經公產管理機關或國營事業同

意以出資整建、修繕或進行管理維護第

三條不動產者，得依實際工作結算之金

額，計算減免租金總額。 

租金減免適用期間，得自整建或修

一、為落實將公有空間優先提供文化藝術

工作者作為文化活動使用之目的，明

定依本辦法提供文化藝術事務使用

不動產之租金減免規定。 

二、租金減免措施部分，參考「出資修復



 

繕工程完成或取得相關使用許可起至

租約終止日或租期屆滿日；租期屆滿續

租者，期間得予併計。 

每年得減免租金額，不得逾應繳年

租金。 

第一項整建、修繕或管理維護事項

及範圍，應以書面為之，並納為租賃契

約。 

公有文化資產租金減免辦法」第二條

及第三條，明定承租者得以實際整建

、修繕或管理維護費用，向公產管理

機關或國營事業申請減免其租金者，

並得依實際工作結算之整建、修繕或

管理維護金額，計算減免租金總額，

並得於租賃期間按期逐年辦理減免，

惟每年不得逾應繳年租金。 

三、第四項定明整建、修繕或管理維護事

項及範圍，應以書面為之並納入租賃

契約中，以資明確。 

第九條 已依其他法令規定優惠或減免租

金者，不得依本辦法規定優惠或減免租

金。 

為避免重複優惠或減免，明定已依其他法

令規定優惠或減免租金者，不得與本辦法

重複。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